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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关于对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 

专项说明 

大信备字【2017】第 1-00325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雾环保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

公告了 2016年度报告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收到公司转

呈的贵所下发的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7】第 227号，现就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，

专项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2016 年度你公司向乌海洪远新能源实现销售额 12.87 亿元，主要来自乌海神雾 40

万吨/年 PE 多联产示范项目 EPC 总承包及设备买卖。请说明具体交易内容、金额、收入确认

情况、对利润的贡献情况，并请会计师核查收入确认的合理性及与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一致性。 

回复： 

（一）、2016年公司乌海项目交易明细情况如下: 

业务性质类别 累计实现收入 累计实现成本 累计实现毛利 累计毛利率 

工程总承包    1,013,665,335.54         689,277,302.00         324,388,033.54  32.01% 

工程总承包       160,028,273.21         108,819,225.78          51,209,047.43  32.01% 

工艺包编制         75,471,698.40               575,756.23          74,895,942.17  99.24% 

工艺包编制         37,735,849.06            1,932,740.11          35,803,108.95  94.88% 

合计    1,286,901,156.21        800,605,024.12         486,296,132.09  37.79% 

2016 年度，公司与乌海洪远发生上述交易，主要包括电石炉及预热炉系统的工程承包及

工艺包编制业务。当年确认收入合计 12.87 亿元，实现毛利合计 4.86亿元。该客户当年收入

占 2016 年度收入总额 41.18%，为公司第一大客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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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会计师将该项目收入确认作为重点审计领域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1、了解公司不同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 

公司主营电石行业的工程总承包及工程工艺设计业务，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及企业会计准

则规定，公司对具体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如下： 

（1）工程总承包 

工程总承包业务按建造合同准则规定确认收入。工程总承包业务的项目周期通常超过一

个会计年度。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情况下，于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

认当期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。 

固定造价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确定依据为：①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；②与合

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；③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；

④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确定。 

成本加成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，确定依据为：①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

本公司；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。 

公司对工程总承包业务按项目明细核算，其完工进度按实际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

比例确定。项目的预计总成本根据项目预计造价进行估算。在项目合同实施过程中，公司根

据已经发生的成本变化或可预见的成本变化对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。实际成本包括已经发生

的项目直接建造成本和分摊的间接费用。其中，直接建造成本包括：设备材料成本、分包成

本、人工成本和项目直接费用；间接费用包括项目水电费、项目差旅费等。对于直接建造成

本，主要为设备材料成本及分包成本。其中，设备材料成本包括专用设备成本及通用材料成

本。专用设备成本按运抵至项目现场的专用设备金额确认，；通用材料成本按运抵项目现场并

安装使用的通用设备金额确认为工程项目成本。分包成本按分包商在工程结算日或资产负债

表日向公司报送经审核后的《施工进度完成确认书》及《分包施工成本计算表》作为计量依

据，按分包工作量确认为工程项目成本。对于人工成本按照工资分配表计入项目成本，在资

产负债表日归集至合同成本计算累计实际发生成本。对于项目直接费用，均按项目据实列支，

在资产负债表日归集至合同成本计算累计实际发生成本。对于间接费用，主要为项目差旅费，

该类费用均按项目核算据实列支，在资产负债表日归集至合同成本计算累计实际发生成本。 

如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，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，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

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，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；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，

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，不确认合同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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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，在合同有对应存货的情况下，将预计损失作为存货

减值准备，预计损失超出存货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当期费用。 

（2）工程工艺设计 

工程工艺设计业务，按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的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方法确认，具体如

下： 

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工程工艺设计业务，在完成项目将设计成果交付客户后，

收取款项或取得收款的权利时确认收入；如果工程咨询设计业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

计期间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，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当期

的收入、成本。待完成项目将设计成果交付客户后确认剩余的收入、成本。 

工程工艺设计按项目核算，完工进度（完工百分比）按照实际发生成本（或工时）)占预

计总成本（或总工时）的比例确定。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当预计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及折旧费用等其他间接费用时，采用已经发生工时占

预计总工时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。 

（2）当预计成本除人工成本、折旧费等间接费用外，还包括差旅费、外购工艺包、分包

等费用时，采用已经发生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。 

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，分别下列情况处理：①已经发生

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，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，并按相

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；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，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

本计入当期损益，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。 

公司上述收入政策与业务特点是相匹配的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2、了解业务背景及项目实施情况，了解公司对于该类业务财务核算相关内部控制流程及

执行情况 

我们访谈了公司管理层，对业务背景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了解，包括关联方关系沿革

及商业模式、定价过程及公允性、同时通过对销售循环的内部控制测试，认为公司对于该类

业务的控制是有效的。 

3、检查收入成本确认依据，测算完工进度及收入确认金额的真实性、准确性 

我们通过检查对应业务合同、成本发生资料及结算付款凭证等，对完工进度的和收入确

认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了认定；同时，我们通过对业主及主要供应商发函取得了其对当期

交易金额及往来余额的认定。上述内部及外部依据能证明该项目交易的真实性及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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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实地走访项目现场，访谈主要供应商及业主方，对合同履行情况、结算情况获取了进

一步的证据。 

会计师于 2017 年 3 月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走访，查看现场项目实际形象进度，同时与项目

业主方及主要供应商、施工分包商进行了访谈，了解项目整体进度及合同执行情况与公司账

面记录相符。 

5、结论 

经核查，会计认为，公司乌海项目收入确认政策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及准则规定，且一贯

执行；该项目 2016 年度确认收入金额是真实合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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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对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

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2017 年 6 月 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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